南京市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	统一信用
代    码
	
	劳动保障
代    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人员类型（1）（2）
	就业创业
证    号
	在本企业参    保
开始时间
	在本企业参    保
终止时间
	区审核意见

	
	
	
	
	
	
	
	是否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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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区
人社服务
管理机构
审核意见 
	




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
1.人员类型包括：（1）建档立卡贫困人员；（2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。
2. （1）（2）均为符合“企业吸纳税收政策”类型人员。
3.上述（1）类人员不需填写就业创业证编号。
4.此表一式两份，企业和区人社部门各留一份。
